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學生實習要點 

 

 98 年 5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2 月 28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2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1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9 月 22 日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105 年 9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1 月 18 日課程規劃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 年 3 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4 月 12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1 月 10 日課程委員會通過 

108 年 1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4 月 11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年 1 月 2 日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109 年 1 月 9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4 月 16 日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2 年 3 月 2 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主旨 

為鼓勵本系學生了解政治相關實務與運作，特訂此要點為校外實習及評鑑之

依據。 

 

二、實習對象 

本系(含大學部/研究所/雙主修及輔系)學生，前一學期總成績平均分數達 70

分以上者始得提出申請。 

 

三、實習期間 

（一）學期中實習(上學期 9月至 1月和下學期 2月至 6月)，學生每週最少

須實習 8小時，總實習時數最少須滿 200小時，最多不得超過 240小

時。 

（二）暑假實習，實習時數最少須滿 200小時，最多不得超過 240小時。 

 

四、實習機構 

實習單位由學系負責安排或由學生自行接洽並經實習輔導委員會認可。實習

機構分類如下： 

（一）政府部門。 



（二）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 

（三）學術單位與智庫。 

（四）媒體。 

（五）政黨。 

 (六) 民意調查公司與公關公司。 

（七）國會行政部門與議員辦公室。 

 (八) 經由實習委員會通過之實習單位。  

     實習機構名單將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初陸續公佈。 

 

五、實習輔導委員會 

  實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組成與職掌如下： 

（一）由系務會議授權設置並執行有關學生實習相關事宜。 

（二）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至少七名，由系主任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

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互相推選擔任。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四）本委員會主要任務如下： 

1.籌辦當年度實習相關事務：包括實習單位推薦、甄選實習生、安排

輔導老師、教育訓練、期中訪視、成績評量及成果發表等。 

2.處理與解決學生實習期間之相關事務。 

3.其他經系務會議授權處理事項。 

 

六、甄選作業方式 

實習生之甄選作業方式如下： 

（一）資格審核：有意提出申請實習者，需填寫申請表、實習計畫書及備齊

相關文件於公布之截止日前繳交。 

（二）實習甄選：由本委員會進行甄選。 

（三）教育訓練：通過資格審核者需接受本系所規劃之教育訓練，並於行前

訓練前繳交實習履歷表與家長同意書。 

（四）通過資格審核者，若因特殊情況須取消實習申請，請於公佈後七個工

作日內提出申請。 

 

七、實習保險 

實習期間學生意外醫療保險由本系負擔。 

八、實習生義務 

(一) 遵守實習機構之出席、請假規定，並接受實習機構之督導。學生無故未

依規定參加各項實習活動，達該機構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含）以上者，

該項實習成績予零分計算。 

(二) 撰寫實習觀察週誌，並於每週以電子檔交給實習導師（系辦存查）。 



(三) 實習履歷表/成果報告，需依規定時間如期繳交。 

(四) 學生因特殊情況無法滿足本條各項規定者，需向本委員會提出取消實

習之申請。 

(五) 實習生應確實參加教育訓練/行前訓練/機構實習/實習報告/授證暨成果

發表會等相關活動。 

九、實習評鑑 

（一）導師期中訪視：每位實習生均安排實習導師，導師於實習中安排訪試

瞭解實習狀況。 

（二）實習生評鑑：由實習部門主管及實習輔導老師聯合評分，學生於實習 

結束後一個月內，應繳交實習報告書。 

（三）實習單位評鑑：實習結束後，由實習生填寫實習問卷，做為本系參考。 

（四）實習成績比重為：週（日）誌與實習心得報告 30%、成果發表會出

席及表現 30%、實習單位評分 40%。 

十、實習考核 

實習生全程完成實習(含教育訓練/行前訓練/實習/實習報告/授證暨成果發表

會等相關活動)，並依本校規定完成選課，可列抵次學年度本系選修學分(3 學

分)，並獲頒發實習結業證書。 

十一、公佈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需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及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及送本校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